
「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之運作」 
駐洛杉磯辦事處文化組提供 

1. 其組織及功能（任務）為何？ 
加州政府依據 1960 年高等教育專精計畫（Master Plan for 

Higher Education）規劃，為整合加州境內加州大學(CU)、加州州
立大學(CSU)及加州社區學院(CCC)三大公立高等教育學校系統之
教育資源與政策，於 1974年設立「高等教育委員會」(The California 
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ommission)以減少高等院校經費浪費、協
調及規劃高等教育發展以符合加州住民的需要。 
該委員會主要職責為： 

˙發展一個有效的、經濟的、適合加州的完善高等教育體

系。 

˙研議有關高等教育機構研發、教育和公眾服務的政策。 

˙建議州長及州議會有關教育優先預算。 

˙提供獨立客觀的和具時效性的入學資訊和有關教育議題

的見解。 

˙評估新學校設立與各校新的招生入學計畫。 

˙提供州內高等教育資訊與教育指標的整合平台。 

˙評鑑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對預算的需求。 

˙提供對加州大專學生獎助學計畫的建議方案。 

˙發展學校管理與經費浪費防堵策略。 

˙執行 K-12教師與高等教育機構教師間合作訓練計畫。 
˙研擬適合高等教育的法案，並向州長及加州議會建議。 

˙推動加州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間的流動與合作。 

 
1. 如何運作？ 

該高等教育委員會共有委員 16名，其中 9人由社會大眾出任
（由州長任命）、2 人由學生代表出任(州長任命)，另 5 人由加州
州內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統各派 1 人、加州私立高等院校推派 1
人、另加州州政府教育主管單位推派 1 人。委員會各委員自行選
出一人擔任執行長（Executive Director）以協調各項會議與行政工
作。每年召開至少 6 次對大眾公開之委員會會議，通常每隔兩月
舉行一次。 
 



2. 與大學、教育部之關係為何？ 
美國在中央政府層級設有教育部，惟高等教育事務屬州政府

權責，加州高等教育委員會係介於州政府及大學間的政策研發、

整合、協調與監督單位，可向州長及州議會提出高等教育政策預

算及法案建議，協調及監督加州公立高等教育資源運用，評鑑公

立高等機構入學及招生措施等。 
 

3. 特色為何？ 
特色為整合加州州內的三個主要公立高等教育系統，提供協

調與規劃適合加州整體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。 
 

4. 是否有相關網站或專書（文章）介紹？ 
相關網頁及年度報告：http://www.cpec.ca.gov/ 

 

 
 


